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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選舉事項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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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民國 114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時 

地點：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 370 號 4 樓 (新屋區婦幼館) 

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壹、報告事項：    

一、113 年度營運狀況及業績報告，報請  公鑒。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三、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四、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貳、承認事項： 

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二、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參、討論事項 

一、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核議。 

肆、選舉事項 

一、選舉第十二屆董事案。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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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113 年度營運狀況及業績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7至 9頁附件一。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第 10 頁附件二。 

第三案 
案由：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一)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即稅前利益扣除分

派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6%之員工酬勞及不超過6%之董事
酬勞。 

(二)本公司113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為新台幣
149,309,577元，擬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員工酬勞7.37%計新台幣11,000,000
元及董事酬勞2.68%計新台幣4,000,000元，均以現金發放。 

(三)上述員工及董事酬勞與113年度估列金額相符。 

第四案 
案由：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一)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條之一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 
          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二)擬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102,523,848元分派現金股利，每股配發0.7元，現金股 
          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列入本公司之其他 
          收入。 
      (三)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 

宜，惟嗣後如因主管機關要求、法令變更、買回本公司股份、已發行之可轉換 
公司債行使轉換，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使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 
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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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113年度各項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謝秋華會計師及李 儀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
會審查竣事並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上述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第 7至 9頁附件一及第 11 至 28 頁附件三。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第 29 頁附件四。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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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核議。 

 說明：因應主管機關修訂相關法令及公司治理之需要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

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0 頁附件五。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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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選舉第十二屆董事案。 

說明：(一)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任期於 114 年 6 月 20 日屆滿，依本公司章程規定，

於本次股東常會選任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當選董事自股東常會

改選完成起就任，任期三年，自 114 年 6 月 20 日至 117 年 6 月 19 日止。

   (二)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     

名單選任之，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董事會審查

通過，其學歷、經歷、持有股份數額等相關資料請參閱第 31 至 32 頁附

件六。 

      (三)董事選舉辦法請參閱第 41 頁附錄三。 

選舉結果：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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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 業 報 告 書 

 

一、113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情形 

        113年度岳豐科技集團合併營業收入10,099,673千元較112年度集團合併營
業收入 9,837,931 千元增加 261,742 千元(2.66%)；113 年度集團合併毛利率
26.24%，較 112 年度集團合併毛利率 20.18%增加 6.06 百分點;113 年度集團合併
稅後淨利 135,911 千元，較 112 年度集團合併稅後淨損(439,897)千元增加
575,808 千元;113 年度基本每股盈餘 0.93 元，較 112 年度基本每股盈餘(3.03)
元增加 3.96 元。    

        113 年度岳豐科技集團稅後淨利較 112 年度大幅增加，主要係因本公司調整
產品結構，毛利率大幅增加致使本期毛利較去年同期增加 665,106 千元；另一方
面也透過有效管控費用支出讓本期營業費用較去年同期減少 283,106 千元而達
成。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13 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予分析。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類別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淨額 10,099,673 9,837,931

營業毛利 2,650,628 1,985,552

稅前淨(損)益 195,308 (631,866)

稅後淨(損)益 135,911 (439,897)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2.94 (3.24)

股東權益報酬率(%) 4.27 (12.64)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

本額(%) 
22.48 (42.26)

稅前淨利佔實收資

本額(%) 
13.34 (43.15)

純益率(%) 1.35 (4.47)

每股盈餘(元)  0.93 (3.03)

 (四)研究發展狀況 

     1.電源傳輸線組與電源線： 

全球目前皆在追求「節能減碳」以降低對環境的影響。這不僅有助於減緩
全球暖化，還能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成本，並可促進持續發展。2025 年已規劃
在菲律賓建造一個符合節能減碳的『綠色建築工廠』，以因應世界潮流的節能減
碳趨勢與碳權的取得。期望達成：(1)綠色製造、(2)使用再生能源、(3)碳權管
理策略。透過這些方法，岳豐可以共同減少碳排放，為地球的永續發展盡一份
心力。 

因應中美貿易戰，岳豐將生產工廠撤出中國，轉移至菲律賓建廠。2024 年
產能已能滿足美國市場需求，並將持續加強管理與材料供應等，以確保供貨順
暢。同時，著重於新型利基產品的市場開發，並以強而有力的管理與後勤支援
作為致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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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數據網路線（LAN Cable）： 

PoE（Power over Ethernet）的市場規模近年來持續成長，主要受到智慧

城市、物聯網（IoT）設備以及企業網路基礎設施需求增加的推動。根據市場研

究報告，PoE 市場預計在未來幾年將以穩定的年複合增長率（CAGR）擴大，涵蓋

的應用範圍包括 IP 攝像機、無線接入點、VoIP 電話以及其他需要透過以太網供

電的設備。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標準的提升（如 IEEE 802.3bt），PoE 的應用

場景和市場潛力將進一步擴大。因應市場應用需求的增加，衍生出對較長距離

（150~200M）PoE 的需求，並需傳輸更大的電力。YFC 將持續開發能符合市場需

求的長距離（150~200M）、高傳輸電力的 PoE LAN Cable。 

岳豐將投入新設備（物理發泡機台），以提升線材的電氣特性，進而提高線

材的傳輸速率（40G~100G 的網路系統）；並持續與國際知名原料廠家（台塑）合

作，開發物理發泡高頻低介電傳輸線材材料。因應氣候變遷，進一步投入開發

能在惡劣天候低溫下以及抗紫外線條件下施工佈線的產品。 

3.汽車高電流電源線組、汽車傳輸線組： 

便攜式車用充電線組，根據 TrendForce 最新統計，估 2024 全年新能源車

銷量達 1,626 萬輛，年成長率為 24.8%；國際能源總署（IEA）持續看好電動車

發展，預測 2024 年全球電動車銷量將大幅增長，達 1,700 萬輛新高，每 5輛新

車中就有 1 輛以上是電動車。未來電動車市場將快速成長，岳豐無錫廠將持續

投入更多市場客戶的開發。 

二、114 年營業計畫概要 

(一)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1.積極拓展集團外客戶，鎖定重點培養客戶提供技術相關服務，深度合作擴張產

品線。 

2.持續拓展工業線、機器人、自動化相關線材，掌握客戶一站式下單的期待，提

供多品項線材/線束的產品。 

3.因應智慧製造趨勢，拓展工業級網路跳線市場，以區隔現有中低階之消費性市

場以及傳統通路。 

4.重點強化歐洲、日本工業及智慧生產設備市場，增加工業線材開發及販售。 

5.提升菲律賓廠產能效率、縮短產品交期，因應川普關稅 2.0 增加菲律賓供應北

美客戶及北美以外市場的需求能力。 

(二)長期業務發展計劃： 

 1.持續與集團子品牌 Prime 合作開發新產品。 

2.與集團子品牌 Bestlink 合作拓展工業領域線材產品線。 

3.因應川普關稅 2.0，往後世界採購市場分化的情況，菲律賓工廠增加電源線以

及網路跳線以外如工業線，極細線等產品線。 

4.持續開發車載高頻傳輸線材，可搭載於油電及純電智慧汽車。 

5.開發低軌衛星產品線，更新少部分現有設備即可生產低軌衛星影音及插動能的

線材產品。 

6.與工廠搭配，尋找環境保護相關生產以及包裝材料，進而主動向客戶推銷符合

ESG 方案。 

7.未來美國製造或 TAA(美國貿易協定)或為另一新市場，尋找符合資格的廠商進

行搭配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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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地緣政治影響 

展望 2025 年，美國持續透過課徵關稅來應對主要貿易逆差國，特別是對中

國地區進口產品課徵高關稅的政策仍在延續，為降低整體成本並分散風險，本公

司目前對於美國客戶下單均以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為優先考量。 

本公司正持續擴大建置菲律賓工廠的產能，以滿足市場需求。同時，本公司

積極發展東協地區（如越南、泰國）的合格供應商來生產製造集團內子公司自有

品牌產品及客戶委託設計產品，透過集團內部與外部生產供應鏈的整合，做到產

品多角化以提升市場競爭力、擴大客戶群體，並創造更佳的經營績效。 

    (二)永續節能減碳影響 

本公司已成立永續推動小組，全面落實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相關目

標，我們致力於在經營發展的同時，兼顧企業責任，以實踐企業永續發展目標。 

此外，為符合客戶對減碳管理的要求，並響應全球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本

公司已完成溫室氣體排放基準年盤查，並制定減碳目標，推動生產管理優化、節

能減碳管理、規劃導入再生能源，期望透過全流程管理提高能源與資源使用效率，

來達成增加市場競爭力及降低企業碳排放的目標。 

由衷感謝各位股東多年來的支持與鼓勵，岳豐經營階層及全體同仁必將全 

 力以赴，再創佳績。最後敬祝各位股東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嘉榮投資有限公司

經理人：林森福 會計主管：王聖文代表人：葉春榮

-9-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案，其中財務報

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秋華會計師及李 儀會計師審查完竣，並出具

查核報告書在案。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

認為符合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

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察。 

    此  致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漢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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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¼認¾'�計GH，請詳附註Á�$Á�；»¼'�Ã，請詳附註Ä�#$��O

關鍵���項'說�：


豐��'Å銷ÇÈWÉ起運點Ç貨，風險"�酬WuÑÒ{貨Ó運裝Q船Ö×轉Ù

買U；部ÜÝÞ´ÇÈßà，須Ù³ÝÞâ讓O´ä，»¼認¾�M�計�r行
豐��

=體財@�	��重要å評ç�項'�O

附件三 

113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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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è：

M�計�¥Q述關鍵���項'ê要��±èCDºx：

ëì試銷貨"»îtKïð與財@�ñ�關'ò部óô，"評ç
豐��'»¼認¾GH

äõP�關��規ö辦øO

ë閱讀�關ÝÞ銷û1üýîòþ��視銷ûýî與�計處ø�致�O

ë針¥�$F銷ûÝÞ"�)Ó	»¼進行趨�Ü�，
較���際��關變7，<評ç

��重F��O

ë評ç財@	附註�露'資訊äõcdO

#4É�53�'�資評�

與�資����關å�計GH.�關�露資訊，請 閱附註Á�!�"Ä�"�O�計ç

計"#設¶%ö�，請詳附註"O

關鍵���項'說�：

�資���W
豐��'重要資)�資&金額重FO´ä，É53�評��計處ø，

�M�計�r行
豐��=體財@�	��重要å評ç�項'�O

´µ'��±è：

M�計�¥Q述關鍵���項'ê要��±èºx：

ë複�T�被�資��'財@�表"�關資*O

ëP��關'q計`a設計�r行�關��±è，ºì試É53��資M!ª'�項變

7，�關�資23"��0123�額'認¾，+
較Ü�與,!�際�'變7，<評

çÉ53�評�äõP�關��規ö辦øO

ë評ç財@�	附註�露'資訊äõ適dO

--ø階/與0ø·1¥=體財@�	'責z

-ø階/'責zWPX證Z[行]財@�	^製`a^製cd表達'=體財@�	，&2

�與=體財@�	^製�關'3要ò部óô，<%�=體財@�	45�ñ´u舞78錯誤'

重F¶�表達O

u^製=體財@�	Ö，-ø階/'責z;CD評ç
豐�
股��限��<=L>'能

@4�關�項'�露，<"<=L>�計kl'É�，除非-ø階/�CDE
豐�
股��

限��8FG>K，8除DE8FKÅ	��際H行'��UIO


豐�
股��限��'0ø·1�Jq計K���負�LM財@�ñ:±'責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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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體財@�	'責z

M�計���=體財@�	'Nå，W¥=體財@�	­體äõ5�ñ´u舞78錯誤'

重F¶�表達��1ø%�，�OP���	O1ø%�W高ª%�，RPXq計`ar行'

��st���證3能SO=體財@�	5�'重F¶�表達O¶�表達H能ñ´u舞78錯

誤Oº¶�表達'=	金額8IJ�H1ø預�{U響=體財@�	W�者Tt'LYZH，

a被認�P�重F�O

M�計�PXq計`a��Ö，運�¢K£¤"¢K[\OM�計�;r行x¾st：

1.辨認�評ç=體財@�	ñ´u舞78錯誤'重F¶�表達風險；¥T評ç'風險設計"r

行適d'´µ¥H；���足�"適�'��證�<t����見'klO´舞7H能^"

_謀4a造4c�遺e4¶�聲�8踰越ò部óô，c4SOñ´u舞7'重F¶�表達'

風險高uñ´u錯誤者O

2.¥與���關'ò部óô��3要'i解，<設計dÖkgx適d'��±è，R�Nå非

¥
豐�
股��限��ò部óô'�i�表��見O

3.評ç-ø階/TÉ��計GH'適d�，"�Tt�計ç計與�關�露'1ø�O�

4.P�T��'��證�，¥-ø階/É�<=L>�計kl'適d�，<"W
豐�
股�

�限��<=L>'能@H能)l重F\m'�n8kgäõ5S重F¶%ö�，tOo

論OM�計�若認�該w�n8kg5S重F¶%ö�，a須u���	²r醒=體財@�

	W�者t�=體財@�	'�關�露，8u該w�露W�¶適dÖuv���見OM�計

�'o論W<w至���	&T��'��證��klOR4x�n8kgH能ñ致
豐�


股��限��¶yP�<=L>'能@O

5.評ç=體財@�	�CD�關附註�'­體表達4oz"òþ，<"=體財@�	äõcd表

達�關ÇÈ"�nO

6.¥uÉ�53�'被�資��'財@資訊��足�"適�'��證�，<¥=體財@�	表

��見OM�計�負責��In'¡ñ4LM"r行，�負責®¯
豐�
股��限��'

���見O

M�計�與0ø·1¸通'�項，CDT規{'���|"Ö間，<"重F��[8�C

Du��過±²T辨認'ò部óô顯著���O

M�計�;�0ø·1r�M�計�T隸��@Tm���規�']��遵ï�計�職K

道�規�²�關���'聲�，�與0ø·1¸通T�H能被認��U響�計����'關W

"���項�CD�關防護��）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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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計��與0ø·1¸通'�項²，Zö¥
豐�
股��限������ !ª=體

財@�	��'關鍵���項OM�計�u���	²��該w�項，除非��¶c許�開�

露�ö�項，8S��見kgx，M�計�Zö¶u���	²¸通�ö�項，´H1ø預�

�¸通T)l'負面U響FuT�進'���3O

� � ��K�聯�1���計�����@�T

��計��：

證Zê-�關
��o證�號

：
金-證q��1050036075號

金-證q��1010004977號

�������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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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股��限��

0123表

���� !"��#!�%�&至$#% $�&

·1：� ¡¢£

113!ª 112!ª
金�額 ％ 金�額 ％

4100 >K»¼¦額�附註Ä�#$��"¨� $ 4,925,571 100 3,992,080 100

5110 >K¯M�附註Ä�Á�4�$Ä�4�#$�4¨"$#� 4,631,924 94 3,668,972 92

5900 >KÈ� 293,647 6 323,108 8

>K費��附註Ä�#�4�$"�4�$Ä�4�#$�4¨"$#�：：

6100 Ê銷費� 68,530 1 63,498 2

6200 -ø費� 129,864 3 109,437 2

6300 ËÌ[Í費� 8,074 - 6,470 -

6450 預���Î22��ÏÐ�3� 16 - (444) -

6000 ��>K費�1計 206,484 4 178,961 4

6900 >K¦� 87,163 2 144,147 4

>KÅ»¼"ÑO�附註Ä�"�4�$ �4�$"�4�#$#�4¨"$ �：：

7010 ���»¼ 17,195 - 49,409 1

7020 ����3"2� (24,244) - 21,463 1

7100 �Ò»¼ 3,843 - 4,729 -

7050 �財@¯M (91,001) (2) (75,155) (2)

7070 �É�53�認¾'���'�額 140,853 3 (552,402) (14)

7000 ��>KÅ»¼"ÑO1計 46,646 1 (551,956) (14)

7900 ©�¦��2� 133,809 3 (407,809) (10)

7950 Î：T�©費���3��附註Ä�$¨�� (2,102) - 32,177 1

M�¦��2� 135,911 3 (439,986) (11)

8300 ��0123：

8310 ¶重Ü類至23'項N�附註Ä�$Ä��

8311 %öÅ�計Ô'y衡量� 1,637 - (1,325) -

8349 Î：與¶重Ü類'項N�關'T�© - - - -

�¶重Ü類至23'項N1計 1,637 - (1,325) -

8360 ½=H能重Ü類至23'項N�附註Ä�$¨�"�$!��

8361 �Å>運�z財@�表ÖE'×ÖØ額 286,950 6 (25,300) (1)

8399 Î：與H能重Ü類'項N�關'T�© 57,390 1 (5,060) -

�½=H能重Ü類至23'項N1計 229,560 5 (20,240) (1)

8300 M���0123 231,197 5 (21,565) (1)

8500 M�0123J額 $ 367,108 8 (461,551) (12)

Ù股¼餘�·1：� ¡£��附註�$°��

9750 kMÙ股¼餘�虧2� $ 0.93 (3.03)
9850 Û釋Ù股¼餘�虧2� $ 0.93 (3.03)

(請詳½附=體財@�	附註)

董�長：¾¿�資�限��

À表]：葉Â¿
Lø]：ÃÄÅ �計ê-：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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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股��限��

8金:量表

���� !"��#!�%�&至$#% $�&

·1：� ¡¢£

113!ª 112!ª
>Ká7'8金:量：

�M�©�¦�2�� $ 133,809 (407,809)

�調­項N：

���»3費2項N

���â舊費� 12,143 15,037

ä銷費� 2,265 1,613

預���Î22��ÏÐ�3� 16 (444)

�Ò費� 91,001 75,155

�Ò»¼ (3,843) (4,729)

���É�53�認¾'�����3�2�'�額 (140,853) 552,402

處Ü¶7)4«¬"設­2� 409 -

4�8Å¡×Ö2� 126,102 99,088

����»3費2項N1計 87,240 738,122

��與>Ká7�關'資)／負+變7�：

���與>Ká7�關'資)'¦變7：

����µ»¤�"¥î (447,203) (101,895)

����µ»¥î－關W] 14,096 (140,369)

������µ»î 7,203 (1,070)

������µ»î－關W] (310,708) 145,571

5貨 (6,934) 14,982

預ªî項"��:7資) 376,088 (244,653)

�����與>Ká7�關'資)'¦變71計 (367,458) (327,434)

���與>Ká7�關'負+'¦變7：

����µª¤�"¥î (40,823) 13,391

����µª¥î－關W] 206,979 104,458

������µªî 28,446 (50,670)

������µªî－關W] 1,651 21,420

������:7負+"1ü負+ (25,766) (14,073)

������非:7負+ - (4,608)

����與>Ká7�關'負+'¦變71計 170,487 69,918

�����與>Ká7�關'資)"負+'¦變71計 (196,971) (257,516)

調­項N1計 (109,731) 480,606

董�長：¾¿�資�限��

À表]：葉Â¿
Lø]：ÃÄÅ �計ê-：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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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股��限��

8金:量表�=�

���� !"��#!�%�&至$#% $�&

·1æ� ¡¢£

113!ª 112!ª
� >運)l'8金:¼ 24,078 72,797

��»�'�Ò 3,843 4,728

Ñª'�Ò (90,930) (73,156)

Ñª'T�© (51,955) (3,514)

���>Ká7'¦8金�:O�:¼ (114,964) 855

�資á7'8金:量：

���É�53�'�資 (426) -

�É�53�'�資Î資退Ï�資î - 129,020

���¶7)4«¬"設­ (1,166) (791)

處Ü¶7)4«¬"設­�î 28 -

���µ»îè關W]��é�Îê (1,320) 29,844

������®資) (2,503) (729)

���非:7資)Îê 3,638 1,721

預ª設­î�é (1,300) (93)

�資á7'¦8金�:O�:¼ (3,049) 158,972

ë資á7'8金:量：

±�²î�é 2,692,196 2,304,606

±�²îÎê (2,432,920) (1,933,155)

�µª±�¤ZÎê (20,007) (129,907)

舉²長�²î 1,070,000 866,143

í還長�²î (1,158,905) (993,273)

���µªî－關W]Îê - (49,846)

³賃M金í還 (3,170) (4,107)

í還��+ - (100)

�[ï8金股� (117,170) (434,605)

��ë資á7'¦8金:¼�:O� 30,024 (374,244)

ðñ變7¥8金"üd8金'U響 985 (2,968)

M�8金"üd8金Îê� (87,004) (217,385)

�ò8金"üd8金餘額 234,676 452,061

�ó8金"üd8金餘額 $ 147,672 234,676

(請詳½附=體財@�	附註)

董�長：¾¿�資�限��

À表]：葉Â¿
Lø]：ÃÄÅ �計ê-：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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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豐�
股��限��董����鑒：

���見


豐�
股��限��������
豐集 !"#$$%&�$$'&(')%($*+

,-資/負1表，4"#$$%&�$$'&$)$*至(')%($*+,-6,78表9

,-:8變<表�,-=金?量表，A�,-財C�	附註�FG重I�計JKLM!，NOP

�計���Q�R

SP�計�+�見，T開,-財C�	VW�重IX面ZS[證]^行`財C�	a製c

d4O金融fghijk�認mn^opq+#際財C�scd9#際�計cd9解釋�解釋

�	a製，足Awx表達
豐集 "#$$%&�$$'&(')%($*+,-財Cz{，

4"#$$%&�$$'&$)$*至(')%($*+,-財C|q�,-=金?量R

���見+}~

P�計�ZS[�計��託���證財C�表規d��計cd�行����RP�計��

該�cd�+責����計���,-財C�	+責��進$�說�RP�計�W隸��CW

����規�+`k�S�計�職N道�規�，與
豐集 ��超¡��，n¢行該規�+�

£責�RP�計�¤¥�¦§足¨�適ª+��證«，A�¬表­���見+}~R

關鍵���項

關鍵���項Z±SP�計�+²N³´，µ
豐集 "#$$%&¶,-財C�	+�

�·¬重要+�項R該��項����,-財C�	¹體�»¼���見+過¾¿ÀAÁÂ，

P�計�nÃµ該��項Ä�表­�見RP�計�³´ÂÅ通V,-���	T+關鍵���

項Ç�：

$9ÈÉ認Ê

�關ÈÉ認Ê+�計JK，請詳,-財C�	附註Í�(Í!；ÈÉ+�Ï，請詳附註

Ð�(Ñ!R

-20-



關鍵���項+說�：


豐集 +銷ÓÔÕÖ要×起運點Ô貨，風險��酬Z�ßà�貨á運裝T船äå轉

ç買X；é電�ëC銷ÓÔÕ，S�行Nì�9íîïå轉，Z�ëá送達ñò點Èóô

å轉íîRõ通路����á÷電ë���ÁÔÕøù，須ûüýçÀñòþ讓�S電�

ëC+øù��m辦退貨JK，而/p銷貨退��þ讓金額較高RÁ�，ÈÉ認Ê¬P�

計��行
豐集 ,-財C�	��重要ï評��項+$R

ÁÂ+��¾�：

P�計�µT述關鍵���項+Ö要��¾�Ç�：

��試銷貨�È��N��與財C�s¤關+�部íî，�評�
豐集 +ÈÉ認ÊJK

��S¤關��規ý辦iR

�閱讀¤關ñò銷Ó,ü����n�視銷Ó��與�計處i$致�R

�針µ"(I銷Óñò�#/á$ÈÉ進行趨&'(，)較*�+際,¤關變<，A評�

�-重I./R

�012O驗�計Â計銷貨þ讓�銷貨退�金額，�4考過6+際^p+銷貨þ讓�退�

^p7�計，0
豐集 +hi階9設;+金額�試�wx�，��視�ó銷貨退�+

<»，A評����重I./R

�評�財C�	附註=露+資訊��wxR

'9@貨A7評B

與@貨評B¤關�計JK，請詳,-財C�	附註Í�C!；@貨D關=露資訊，請詳

附註Ð�Í!；�計�計�E設ÃFý�，請詳附註GR

關鍵���項+說�：


豐集 hi階9評B@貨A7ä，ZA¼P與H變=BIJK衡量，éµ超過$ý

�間貨齡+@貨�O$辨­�過ä陳舊@貨á項STÊ適xA77URV�銅XYÕ�#

際Z[行<B\]<^響I，`s致@貨+¼Pm能超過�H變=BI+風險高；é通路

�電�ëC���ï/á銷Ób�顧ñde^響，�/ápf週�hijk7高，`�l

@himnIRÁ�，@貨A7評B¬P�計��行
豐集 ,-財C�表��重要ï評

��項+$R

ÁÂ+��¾�：

P�計�µT述關鍵���項+Ö要��¾�Ç�：

��視@貨l齡�表+o¹�9'(#�@貨l齡變p+<»，n評�@貨qrTÊ��

足¨R

�s解hi階9W×t銷ÓB\+S«，A評�@貨H變=BI+,i�R

�評�財C�	附註=露+資訊��wxR

-21-



��£�項


豐�
股��限���a製"#$$%&¶�$$'&¶+O體財C�	，nOP�計

�uvw-�x�見+���	Vy，qz4考R

hi階9與{iÄ|µ,-財C�	+責�

hi階9+責�ZS[證]^行`財C�	a製cd4O金融fghijk�認mn^o

pq+#際財C�scd9#際�計cd9解釋�解釋�	a製wx表達+,-財C�	，i

}�與,-財C�	a製�關+~要�部íî，AF�,-財C�	�@�sÁ�舞��錯誤

+重IÃ+表達R

�a製,-財C�	ä，hi階9+責�SFG評�
豐集 ��O�+能n9¤關�項

+=露，A���O��計}~+×t，除非hi階9���;
豐集 ����N，�除�

;��N�$-+際m行+�£XyR


豐集 +{iÄ|���計jk�!負�fg財C�s?¾+責�R

�計���,-財C�	+責�

P�計���,-財C�	+�ï，Zµ,-財C�	¹體��@�sÁ�舞��錯誤+

重IÃ+表達¦§,iF¥，nvw���	R,iF¥Z高¶F¥，�S[�計cd�行+

����-��證~能�v,-財C�	@�+重IÃ+表達RÃ+表達m能sÁ�舞��錯

誤RÇÃ+表達+O$金額�LM,m,i預��^響,-財C�	�t者W�+O��K，

d被認¬w�重I�R

P�計�S[�計cd��ä，運t²N³´�²N��RP�計�S�行�Ê��：

1.辨認n評�,-財C�	sÁ�舞��錯誤+重IÃ+表達風險；µW評�+風險設計��

行適x+ÁÂµK；n¦§足¨�適ª+��證«A�¬���見+}~RÁ舞�m能��

�謀9�造9`�遺¢9Ã+聲��踰越�部íî，`��vsÁ�舞�+重IÃ+表達+

風險高�sÁ�錯誤者R

2.µ與��D關+�部íî¦§~要+s解，A設計xä<{�適x+��¾�，���ï非

µ
豐集 �部íî+�q�表­�見R

3.評�hi階9W×t�計JK+適x�，��W��計�計與¤關=露+,i�R

4.S«W¦§+��證«，µhi階9×t��O��計}~+適x�，A��
豐集 ��

O�+能nm能/p重I�¦+�§�<{��@V重IÃFý�，�v¨論RP�計�若

認¬該��§�<{@V重IÃFý�，d須����	¿T醒,-財C�	�t者¬�,

-財C�	+¤關=露，��該�=露Z�Ã適xä­®���見RP�計�+¨論ZA¯

至���	*W¦§+��證«¬}~R��°�§�<{m能s致
豐集 Ã±w���

O�+能nR�

5.評�,-財C�	�FG¤關附註!+¹體表達9¨²���，A�,-財C�	��wx表

達¤關ÔÕ��§R

6.µ�集 �³¼O體+財C資訊¦§足¨�適ª+��證«，Aµ,-財C�	表­�見R

P�計�負責集 ��y§+±s9fg��行，n負責»¼集 ���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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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計�與{iÄ|Å通+�項，FGW規´+���µ�ä間，A�重I��^=�F

G���過¾¿W辨認+�部íî顯著¸U!R

P�計�S¹{iÄ|TzP�計�W隸��CW����規�+`k�遵��計�職N

道�規�¿�關���+聲�，n與{iÄ|Å通W�m能被認¬�^響�計����+關Z

��£�項�FG¤關防護½¾）R

P�計�À與{iÄ|Å通+�項¿，�ýµ
豐集 "#$$%&¶,-財C�	��

+關鍵���項RP�計�����	¿Á�該��項，除非�ÂÃw許�開=露ìý�項，

�VÄÅ見<{�，P�計��ýÃ����	¿Å通ìý�項，Ám,i預�ÆÅ通W/p

+負面^響I�WÇ進+�ÈÉ8R

� � ��K�聯�1���計�����@�T

��計��：

證Zê-�關
��o證�號

：
金-證q��1050036075號

金-證q��1010004977號

�������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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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股��限������

,-6,78表

"#$$%&�$$'&$)$*至(')%($*

Ä|：ÔÕÖ×Ø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110 �NÈÉ�附註Ð�(Ñ!! $10,099,673 100 9,837,931 100

5110 �N¼P�附註Ð�Í!9�(Í!9�(G!9�'(!�('! 7,449,045 74 7,852,379 80

5900 �NùÉ 2,650,628 26 1,985,552 20

�N費t�附註Ð�'!9�(Í!9�(G!9�'(!9ß�('!

6100 û銷費t 1,668,929 16 1,880,558 19

6200 �hi費t 612,965 6 594,975 6

6300 üý^þ費t 51,813 1 49,812 1

6450 預�¥tA7���É8!7U (12,254) - 79,214 1

6000 ���N費t,計 2,321,453 23 2,604,559 27

6900 �NHÉ�7! 329,175 3 (619,007) (7)

�N�ÈÉ��v�附註Ð�('!9�(Í!��'($!!：：

7010 ��£ÈÉ 13,596 - 10,948 -

7020 ��£É8�7U 183 - 106,504 1

7100 É�ÈÉ 28,340 - 29,371 -

7050 �財C¼P (175,986) (1) (159,682) (1)

7000 ���N�ÈÉ��v,計 (133,867) (1) (12,859) -

7900 Û"HÉ�7! 195,308 2 (631,866) (7)

7950 A：W§Û費t�É8!�附註Ð�(Ð!! 59,397 1 (191,969) (3)

P�HÉ�7! 135,911 1 (439,897) (4)

8300 �£6,78：

8310 Ã重'類至78+項��附註Ð�(G!!

8311 FýäÉ計�+±衡量, 1,637 - (1,325) -

8349 A：與Ã重'類+項�¤關+W§Û - - - -

�Ã重'類至78+項�,計 1,637 - (1,325) -

8360 ó�m能重'類至78+項��附註Ð�(Ð!��(ß!!

8361 #��運Î²財C�表�;+��	額 286,950 3 (25,300) (1)

8399 A：與m能重'類+項�¤關+W§Û 57,390 - (5,060) -

�ó�m能重'類至78+項�,計 229,560 3 (20,240) (1)

8300 P��£6,78 231,197 3 (21,565) (1)

8500 P�6,78M額 $ 367,108 4 (461,462) (5)
P�HÉ�7!é��：

8610 ê��NÖ $ 135,911 1 (439,986) (4)

8620 非íî:8 - - 89 -

8600 P�HÉ�7! $ 135,911 1 (439,897) (4)
6,78M額é��：

8710 ê��NÖ $ 367,108 4 (461,551) (5)

8720 非íî:8 - - 89 -

8700 P�6,78M額 $ 367,108 4 (461,462) (5)

股í餘�Ä|：ÔÕÖØ!�附註Ð�(C!!

9750 }P
股í餘�虧7! $ 0.93 (3.03)
9850 �釋
股í餘�虧7! $ 0.93 (3.03)

(請詳ó附,-財C�	附註)

董�長：¾¿�資�限��

À表]：葉Â¿
Lø]：ÃÄÅ �計ê-：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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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股��限������

,-=金?量表

"#$$%&�$$'&$)$*至(')%($*

Ä|：ÔÕÖ×Ø

113&¶ 112&¶
�N�<+=金?量：

�P�Û"HÉ�7! $ 195,308 (631,866)

�調¹項�：

���È8費7項�

���þ舊費t 228,211 207,128

�銷費t 58,041 47,918

預�¥tA7���É8!7U (12,254) 79,214

É�費t 175,986 159,682

É�ÈÉ (28,340) (29,371)

處'Ã</9ÝÞ�設q7U�É8! 1,851 (15)

����+=Óóå�É8 - (98,247)

�+=�Ö��7U 6,042 12,625

����È8費7項�,計 429,537 378,934

��與�N�<¤關+資/／負1變<,：

����ÂÈÙ«�Ú� (342,338) (16,712)

�����£ÂÈ� 7,397 11,253

@貨 323,789 265,519

預Ü�項 90,806 172,950

�����£?<資/��退�/á:É 2,040 (410)

�����與�N�<¤關+資/+H變<,計 81,694 432,600

����ÂÜÙ«�Ú� (155,150) 371,648

�����£ÂÜ� (130,469) (129,682)

退�負1�k�äÉ負1cq 21,682 3,072

�����£?<負1�,ü負1 (80,018) 57,290

�����£非?<負1 (341) (5,275)

������與�N�<¤關+負1+H變<,計 (344,296) 297,053

�������與�N�<¤關+資/�負1+H變<,計 (262,602) 729,653

調¹項�,計 166,935 1,108,587

董�長：¾¿�資�限��

À表]：葉Â¿
Lø]：ÃÄÅ �計ê-：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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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股��限������

,-=金?量表��!

"#$$%&�$$'&$)$*至(')%($*

Ä|�ÔÕÖ×Ø

113&¶ 112&¶
� �運/p+=金?É 362,243 476,721

��È¦+É� 28,339 29,364

�Ü+É� (175,422) (158,178)

����Ü!退還+W§Û (88,571) 8,080

����N�<+H=金?É 126,589 355,987

ñ資�<+=金?量：

�¦§Ã</9ÝÞ�設q (187,093) (78,971)

處'Ã</9ÝÞ�設qB� 1,655 16,052

�¦§-»資/ (91,739) (192,140)

��£非?<資/A� 4,184 19,695

預Ü設q�Ç� (3,237) (509)

ñ資�<+H=金?v (276,230) (235,873)

�資�<+=金?量：

h�â�Ç� 3,558,781 3,382,079

h�â�A� (3,149,987) (3,122,440)

�ÂÜh�Ù]A� (20,007) (129,907)

�還��1 - (100)

舉â長�â� 1,102,115 1,161,380

�還長�â� (1,159,340) (1,584,096)

å賃P金�還 (117,254) (135,521)

��£非?<負1Ç��A�! 29,321 (2,128)

�^�=金股É (117,170) (434,605)

���資�<+H=金?É�v! 126,459 (865,338)

�7變<µ=金�üx=金+^響 70,972 17,282

P�=金�üx=金Ç��A�!, 47,790 (727,942)

��=金�üx=金餘額 1,372,418 2,100,360

� =金�üx=金餘額 $ 1,420,208 1,372,418

(請詳ó附,-財C�	附註)

董�長：¾¿�資�限��

À表]：葉Â¿
Lø]：ÃÄÅ �計ê-：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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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 餘 分 配 表 

民國 113 年度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餘額       4,671,273 

加：本期精算利益 1,637,678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35,912,084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3,754,976) 

可供分配盈餘      128,466,059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0.7 元)            102,523,848 

期末未分配盈餘             25,942,211 

董事長：嘉榮投資有限公司
經理人：林森福 會計主管：王聖文

代表人：葉春榮

-29-



附件五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6%之員工酬勞及不超過 4%之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先予
彌補。 
前項所稱年度之獲利係指當年度稅
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 6%之員
工酬勞中分配不少於 10%予基層員
工。 
本公司員工酬勞發放對象除本公司
員工外，亦包括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股份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從屬公司
之員工。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6%之員工酬勞及不超過 6%之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先予
彌補。 
前項所稱年度之獲利係指當年度稅
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前之利益。 
本公司員工酬勞發放對象除本公司
員工外，亦包括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股份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從屬公司
之員工。 

配合法令及公
司營運修訂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
月廿九日。(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六年六
月十四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八年六月
十八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九年六
月十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六
月二十日。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
月廿九日。(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六年六
月十四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八年六月
十八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九年六
月十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二十一日。 

增列修訂日期

-30-



附件六 

 (一)董事會提名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被提名 

人類別 
姓名 學經歷 現  職 

持有股份 

數    額 

1 董 事 嘉榮投資有

限公司代表

人：葉春榮 

國立政大經營管

理協會創業主管

理精修班結業/

岳豐科技(股)公

司董事長/總裁 

岳豐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總裁、嘉榮

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長

8,020,359

2 董 事 暐京投資開

發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森福 

國立台北大學企

管研究所/岳豐

科技(股)公司副

董事長/副總裁、

金融研究院講師

、亞東技術學院

副教授

岳豐科技(股)公

司副董事長/副總

裁、暐京投資開發

有限公司董事長 

、連展投資控股

(股)公司獨立董

事

2,388,556

3 董 事 餘堯投資 

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葉嘉儀 

美國道林學院財

務金融學系/全球

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行政主管 

岳豐科技(股)公

司法人董事代表

人、傑碩投資有限

公司財務經理、迪

蜜特有限公司負

責人 

5,742,470

4 董 事 張榮光 國立成功大學機

械系/定光國際

有限公司董事長

、岳豐科技(股)

公司董事 

岳豐科技(股)公

司董事 

3,094,503

5 獨立董事 陳昭廷 國立中央大學管

理學碩士/鼎鑫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岳豐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審計委

員/薪酬委員、凌陽

創新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盛鑫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會

計師 

0

6 獨立董事 溫惠美 美國太平洋大學麥

克喬治法學院碩士

/律儀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和德昌(股)公司律

師 

0

7 獨立董事 袁明仁 國立台灣工業技術

學院工業管理碩士

/電機電子環境發

展協會顧問師 

華信統領企業管理

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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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東提名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被提名 

人類別 
姓名 學經歷 現  職 

持有股份 

數    額 

1 董 事 葉守文 泰北高中/台北市

政府職員、量華貿

易(股)公司顧問、

岳豐科技(股)公司

董事 

岳豐科技(股)公司

董事、化研科技

(股)公司監察人、

量華貿易(股)公司

顧問、宸宇興業有

限公司顧問 

314,809

2 獨立董事 洪百其 廣州暨南大學法學

碩士 /六和機械

(股)公司品保課

長、桃園市職業總

工會法律顧問、經

濟部貿易調查委員

會榮譽指導員、勞

委會跨國人力仲介

服務品質評鑑委員

達觀法律事務所法

務主任、仁德醫護

專科學校助理教

授、桃園地方法院

勞動事件調解委

員、桃園市工會會

員代表 

110,000

3 獨立董事 陳  明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法律碩士/經

濟部中小及新創企

業署法律顧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科技法律研

究所法律分析師 

68,000

4 獨立董事 張啟銘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

系 /空軍總醫院主

任醫師、三軍總醫

院贋復科醫師、中

國醫藥學院臨床講

師、中華民國口腔

雷射醫學會理事、

牙醫公會監事 

天一藥廠(股)公司

董事 

40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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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 

第一章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為 YFC-BONEAGLE ELECTRIC CO., LTD.。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業務如下：

一、 C C 0 1 0 8 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 C C 0 1 0 6 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 C C 0 1 0 2 0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四、 C C 0 1 0 7 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五、 Z Z 9 9 9 9 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
公司。

第 四 條 ：本公司經股東會同意，授權董事會對外轉投資，其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
十三條之限制。

第四條之一：本公司就業務上之需要，得為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背書保證。

第二章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壹拾捌億元，分為壹億捌仟萬股(含員工認股權

憑證參佰伍拾萬股)，得發行特別股，每股新臺幣壹拾元正，分次發行，未
發行股份由董事會視實際需要決議發行。

第五條之一：本公司買回庫藏股轉讓員工、發行新股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工認股權
憑證等給付對象除本公司員工外，亦包括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達百
分之五十以上從屬公司之員工。

第 六 條 ：本公司特別股之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發行條件如下：
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稅捐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並依法令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再依章程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得優先分派特別股當年度得分派之股息。

二、特別股股息以年率百分之八為上限，按每股發行價格計算，股息得每
年以現金一次發放，於每年股東常會承認財務報告後，由董事會訂定
基準日支付前一年度得發放之股息。發行年度及收回年度股息之發放
數，按當年度實際發行天數計算。

三、本公司對特別股之股息分派具自主裁量權，如因本公司年度決算無盈
餘或盈餘不足分派特別股股息，本公司得決議不分派特別股股息，特
別股股東不得異議。如所發行之特別股為非累積型，其未分派或分派
不足額之股息，不累積於以後有盈餘年度遞延償付。

四、特別股股東除領取本項第二款所定之股息外，如所發行之特別股為非
參與型，不得參加普通股關於盈餘及資本公積為現金及撥充資本之分
派。

五、本公司以現金發行新股時，特別股股東與普通股股東有相同之優先認
股權。

六、特別股股東分派本公司剩餘財產之順序優先於普通股股東，且與本公
司所發行之各種特別股股東之受償順序相同，均次於一般債權人，但
以不超過分派當時已發行流通在外特別股股份按發行價格計算之數額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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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別股股東無表決權及選舉權，但得被選舉為董事，於特別股股東會
或涉及特別股股東權利義務事項之股東會有表決權。

八、本公司發行之特別股如為可轉換特別股，自發行之日起算一年內不得
轉換。其得轉換之期間授權董事會於實際發行條件中訂定。可轉換特
別股之股東得根據發行條件申請部分或全部將其持有之特別股依壹股
特別股轉換為壹股普通股之比例轉換(轉換比例為 1:1)。可轉換特別股
轉換成普通股後，其權利義務與普通股相同。特別股轉換年度股息之
發放，則按當年度實際發行日數與全年度日數之比例計算，惟於各年
度分派股息除權(息)基準日前轉換成普通股者，不得參與分派當年度
之特別股股息及之後年度之股利發放，但得參與當年度普通股盈餘及
資本公積之分派。

九、特別股屬無到期日，特別股股東無要求本公司收回其所持有之特別股
之權利，但本公司得於發行屆滿五年之次日起隨時按原實際發行價格
及相關發行辦法以現金收回、發行新股強制轉換或其他法令許可之方
式，收回全部或一部之特別股。未收回之特別股，仍延續本條各種發
行條件之權利義務至本公司收回為止。於特別股收回當年度，如本公
司股東會決議發放股息，截至收回日應發放之股息，按當年度實際發
行日數計算。

十、特別股及所轉換之普通股，授權董事會視公司及市場狀況等，辦理上
櫃事宜。

特別股之名稱、發行日期、具體發行條件及其他相關事宜，授權董事會於
實際發行時，視資本市場狀況及投資人認購意願，依本公司章程及相關法
令訂定之。

第 七 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八 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三章股 東 會
第 九 條 ：股東會分為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特別股股東會於必要時，得依相關法令召開之。

第 十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
名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 十 一 條 ：除依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 二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第十二條之一：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Ｏ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
其他召集權人召集開會時，以該召集權人為主席，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二條之二：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一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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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
第 十 三 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七至十一人，任期三年，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
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
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
風險，有關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第十三條之一：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董事選舉時，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
選名額。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三條之二：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委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
規定監察人之職權並遵循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章。

第 十 四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選董事長一人，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執行本
公司一切事務。董事會之召集，依公司法第二Ｏ四條規定辦理，前項之召
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董事如不克出席董事會，得出
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行使職權。

第 十 五 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Ｏ八條規定由副
董事長代理之。

第 十 六 條 ：董事因執行業務關係之報酬或薪資，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
之價值，並參酌同業之通常水準，授權董事會議訂之。

第五章經 理 人
第 十 七 條 ：本公司得設置總經理、副總經理及經理各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等

事項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法。

第六章會  計
第 十 八 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

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
求承認。

第 十 九 條 ：刪除。
第 二 十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6%之員工酬勞及不超過 6%之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先予彌補。
前項所稱年度之獲利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
之利益。
本公司員工酬勞發放對象除本公司員工外，亦包括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
股份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從屬公司之員工。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於完納稅捐，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後，就其餘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但法定公積已逹實收資本時得免繼續提存，
並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有餘額得優先分派特別股當年度得分
派之股息;如尚有餘額，併同以往年度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定分配議案
提請股東會議定之。
本公司為考量穩定發展及財務結構健全，盈餘分配以不低於可供分配盈餘
減除以往年度盈餘後之百分之十，惟可供分配盈餘減除以往年度盈餘低於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三時，可擬議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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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利發放政策採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與現金股利三種方式
配合，本公司視未來發展及成長階段，健全財務結構及保障股東權益，其中
現金股利佔全部股利之比例不少於百分之十。本公司依公司法第 240 條及第
241 條規定，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按股東原有股份
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並報告股東會；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
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第七章附  則
第 廿 一 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廿 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廿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四年一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六月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廿二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一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廿三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十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七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ＯＯ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四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六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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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範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良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六條規定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議事，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範行之。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二)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 
         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臨時會之召集， 
         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 
         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三)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其他應注意事項及公告應載 
    明召集事由。 
(四)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五)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 
     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六)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 
           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七)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 
    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第四條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撤銷 
(一)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二)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三)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第五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量獨立董事之意見。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 
      ，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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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一)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 
     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二)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三)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四)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一)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 
 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二)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三)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四)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一)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 

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二)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 

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三)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
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四)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議案討論 
(一)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二)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三)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 
(四)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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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一)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二)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三)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兩次，每次不得超過三分 

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四)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五)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六)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廻避制度 
         (一)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二)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股東 
             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 
             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三)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一)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或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三)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 
    達，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 
    在此限。 
(四)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 
(五)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總數。 
(六)議案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 
    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七)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八)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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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選舉事項 
(一)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二)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一)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之分發予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二)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三)前項決議方法，由股東逐案投票表決，投票表決結果應載明於議事錄。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一)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 

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二)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
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一)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識別證或臂章。 
    (二)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 
        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識別證。 
    (三)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四)股東違反議事規範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 
        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休息、續行集會 
(一)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二)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 

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三)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範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條 本規範訂立於中華民國一Ｏ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Ｏ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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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第三條：本公司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選舉人之記名，
得以在選票上所印出席編號代之。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各由所得選票代表權數較多者，
分別依次當選為董事及獨立董事。如有二人以上所得選票代表權數相同而超過應
選出名額時，以抽籤方式決定之，未出席者則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五條：選票由公司製發，按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碼編號並記載其選舉權數，分發各股東。 

第六條：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唱票員、統計員若干名，執行有關事務。 

第七條：投票箱由公司製備，於投票開始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八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之戶名、
股東戶號及所投權數；如非股東身份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份證統一編號。
若選舉人為法人股東之代表人時，應填寫該法人股東之法人名稱及代表人之名稱
全銜。 

第九條：選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未用本公司製發之選票。 

二、未按本辦法第八條之規定填寫選票者。 

三、選票上除了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股東戶號（身份證統一編號）及分配
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記號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要不符者；
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份者、其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不符者。 

五、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塗改者。 

第十條：主席宣佈截止投票，並經監票員拆啟票匭，當場開票、唱票及記票，由監票員在
旁監視，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十一條：選票遇有疑問時，由監票員鑑定是否作廢。作廢之選票，應另行保管，於統計
完畢後，交由監票員註明作廢並簽名。 

第十二條：當選之董事名單，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十三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並報請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七日公佈實施。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八年六月十八日。 

-41-



附錄四 

董事持股比率表 

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以及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

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一、本公司現任董事法定成數及股數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發行股數為                146,462,640 股 

全體董事應持有法定成數                                     8,787,758 股 

二、董事持有股數明細： 

截至 114.4.22 停止過戶日之持股資料 

                                                        單位：股 

職  稱 姓  名 
目前持股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嘉榮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春榮 
8,020,359 5.48%

副董事長 暐京投資開發有限公

司代表人:林森福 
2,388,556 1.63%

董  事 張榮光 3,094,503 2.11%

董  事 葉守文 314,809 0.21%

董  事 餘堯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嘉儀 
5,742,470 3.92%

董  事 禾鼎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博元 
3,562,407 2.43%

獨立董事 李漢宗 390,088 0.27%

獨立董事 陳昭廷 0 0%

獨立董事 林增壽 0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23,513,192 16.05%

           全體董事之持股，已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 

           施規則」之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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